
额政发〔2022〕 120号              
关于印发《额尔登布拉格苏木2022年度安全

生产活动月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嘎查、驻苏木单位、企业：                 

经研究决定，现将《额尔登布拉格苏木2022年度安全生产活动月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人民政府

                              2022年6月1日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2022年度安全生产活动月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安全发展理念，推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全民安全素质，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乌拉特前旗关于开展2022年全旗“安全生产月”活动的要求部署，结合我苏木实际，制定“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自治区、市、旗委和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决策部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突发性，通过宣传教育培训活动，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为总要求，加强安全法治、落实安全责任、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安全素质，为苏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二、活动主题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活动时间

安全生产月活动时间为6月1日至6月30日

四、组织领导

成立额尔登布拉格苏木2022年度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组  长：李  晶      苏木党委书记

副组长：乌斯哈拉    苏木党委副书记、政府苏木达 
        纪延海      苏木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政法委员

阿木古楞    苏木党委委员、政府副苏木达、武装部长

成  员：刘志国      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张  伟      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

        刘  冰      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

伟乐思      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

罗  刚      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

王  帅      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

工作职责：负责统一领导本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统筹协调专项整治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综合行政执法局王帅同志兼任。

五、活动内容

（一）“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办活动的启动仪式通过领导讲话、安全展览等形式，动员全苏木各有关单位企业立即行动起来，组织领导、干部、职工投入到“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草原行”活动中来。

（二）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要充分利用横幅、标语、网站、媒体等形式广泛宣传。

（三）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根据我苏木实际，今年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定为2022年6月16日，苏木政府将组织有关单位、企业在额尔登布拉格苏木政府驻地向广大群众提供安全生产咨询服务，营造深厚的“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草原行”活动氛围。

（四）做好单位“安全生产月”环境布置。在“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为全面营造“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社会氛围，以环境的感染力促进“安全生产月”活动形成高潮，各单位、企业要在生产经营场所、职工聚集场所和周边悬挂安全生产宣传标语、宣传挂图等。

（五）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围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重点工作。协调主流媒体、行业媒体深入报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曝光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宣传推广经验做法，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强化安全生产工作，为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六）开展“区域行和专题行”活动。各单位、企业要结合实际，开展具有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的区域性、专题性活动，加大精准宣传力度，总结推广一批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安全生产月”活动是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和预防事故能力的重要举措。通过每年一度的集中性、突击性安全生产活动，以月促年，对提高广大企事业单位员工的安全生产素质，共同履行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责任，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实现今年上级下达的安全生产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嘎查、驻苏木各有关单位、企业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广泛发动企业职工开展“安全红袖章”“事故隐患大扫除”“争做安全吹哨人”行动，对企业重点环节进行全面细致地自查自纠，各企业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明确工作任务，分工抓好落实。

（二）围绕主题，注重实效。要紧紧围绕“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题，创新形式内容，将活动作为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推动法规政策落实、传播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全民安全素质、预防事故发生的有力手段，推动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有效落实，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三）面向社会、重心上移。为使“安全生产月”活动真正取得实效。今年开展活动要坚持面向社会重心下移到企业、下移到职工。各嘎查驻苏木有关单位、企业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动员工作，向广大职工群众宣传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重大意义、活动主题和总体要求，使广大农牧民群众了解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工作任务，从而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到活动中来。

各嘎查、驻苏木有关单位、企业，要按照本方案的要求，切实将“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确保今年我苏木“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效果，以月促年，全面夯实安全生产的工作基础和社会基础，营造我苏木安全生产良好的社会氛围，全面控制、遏制安全事故发生，为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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